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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示

案例解析
法治漫画

生活法理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卞婷 本报记者 陈佳妮

前段时间，湖州某小区的业主们人心

惶惶，5户人家的玻璃窗被打碎，而被击碎

的玻璃上均有一个直径5毫米左右的小

孔。业主们纷纷猜测，这一定是什么“武

器”造成的。日前，湖州警方终于解开了这

道谜，抓获“暗夜射手”。

3月20日下午，住在湖州开发区某小

区的史先生，发现家里南阳台上的玻璃窗

连同外层的纱窗上均破了一个洞。仔细一

看，好像是被钢珠击穿的。他吓得赶紧联

系了小区的“家园卫士”（湖州市公安局于

2017年底推出“家园卫士”工程，即发动全

市民警、辅警利用业余时间，回到原籍地、

现住地开展相关活动和便民服务，成为“在

岗是护卫平安的勇士，在家是守护家园的

卫士”）。

“家园卫士”们立即与凤凰派出所民警

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遭遇弹珠袭击的不

只他一家。自3月中旬以来，凤凰派出所

陆续接到该小区的居民报警，称玻璃窗上

出现类似弹孔一样的小洞，共涉及5户人

家，10块玻璃被打碎，从1楼到6楼都有，

万幸的是并没有人员受伤。民警勘查分析

认为，应该是用气枪或者弓弩一类的发射

器发射子弹所致。

经过一周的缜密追踪，民警终于找到

了这位“暗夜射手”——住在该小区的29

岁安徽小伙汪某。民警在汪某家中一举将

他抓获，并当场缴获气枪1支、弓弩2支、

钢珠1000发。

汪某对自己用气枪和弓弩射击其他业

主窗户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他交代，自

己从小就特别喜欢玩弹弓之类的玩具，在

湖州又闲得手痒，无意中发现网上有售卖，

就花了1800元购买了一支弓弩，觉得还不

够过瘾，又花了2000多元买了一支气枪，

之后便一发不可收。

汪某深知这些“武器”杀伤力极大，隔

这么远都能把这么厚的玻璃打穿。由于白

天小区里人比较多，所以他不敢拿出来打，

只能在夜里躲在阳台上进行“射击训练”。

目前，汪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

警方提醒，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气

枪、弓弩等均属于管制器械，私自持有、携

带、使用，均属于违法行为，将面临行政处

罚。若持有的气枪、仿真枪杀伤力达到一

定标准，可被认定为枪支，此时当事人甚至

将面临刑事处罚。因此，广大市民，尤其是

枪械爱好者或军迷，一定要注意，不要擅自

购买、使用这类器械。

按摩夺命谁之过
浴室欲推责被驳

刘海 姚卫华

在浴室按摩，因技师操作不当导致身体不适，

最终去世。出了这样的意外，责任该由技师承担，

还是浴室？近日，这样一起生命权纠纷上诉案审

结，二审维持一审关于浴室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技

师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判决。

2017年 4月一天，郭某与同事到某浴室洗

浴，郭某请技师沈某做了颈部按摩。按摩结束后，

两人刚离开浴室不远，郭某就感到身体不适，继而

无法行走，当晚便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第二天，

经抢救无效去世。司法鉴定郭某系因按摩导致颈

部错位，引发脑梗塞致中枢神经功能障碍而死。

事后，郭某父母将该浴室、不具备按摩资质的技师

沈某、浴室投保责任险的某保险公司一并告上了

法庭，请求判令三被告赔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共计134万余元。

一审法院根据逝者、浴室的过错程度以及造

成事故原因力的大小，酌定浴室承担90%赔偿责

任，共计赔付112万余元，技师沈某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郭某自担10%责任；保险公司与本案无

涉。浴室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中，浴室上诉称，其与技师沈某是合作关

系非雇佣关系，顾客消费费用统一在浴室买单，是

便于统计技师报酬，且郭某死亡是技师操作不当

所致，请求法院改判技师沈某承担主要责任，浴室

仅在保险理赔2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那么，浴室与技师沈某之间到底是雇佣关系

还是合作关系？

解析：
雇佣关系是指雇员按照雇主指示，以自己的

技能为雇主提供劳务，雇主向提供劳务的雇员支

付劳动报酬的社会关系。而合作关系，是平等主

体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共担风险、共享

利益的关系。

本案中，技师沈某接受浴室的指挥管理，搓

背、按摩服务费用由浴室收取，浴室每月按消费金

额50%给付沈某作为劳动报酬。同时，浴室亦未

提供双方是合作关系的相关证明，而技师沈某认

可其与浴室之间是雇佣关系，故二审判定沈某与

浴室之间确系雇佣关系。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相关司法解释，雇员在从事雇佣活

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因此，法院维持一审关于浴室承

担主要赔偿责任，技师沈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

判决。

通讯员 林静 肖蓉

瑜伽老师退伙后，跳槽到本地其

他瑜伽馆授课，结果被“老东家”一纸

诉状告上法庭，输了官司还得赔偿，这

是为啥呢？近日，台州市黄岩区法院

审结了这起合伙协议纠纷案，判决瑜

伽老师王某违反协议约定，赔偿给原

告瑜伽馆老板陈某2万元。

陈某在黄岩经营一家瑜伽馆，25

岁的王某担任该馆的瑜伽老师。2016

年8月1日，陈某和王某达成协议，王

某出资2万元入股该馆，并约定至少

工作满5年方可退出。

2017年7月10日，王某因故提前

退股，陈某、王某再次达成协议书一

份，约定陈某一次性退还给王某3万

元，该协议里还明确约定“竞业限制”：

王某退出后，保守商业秘密，不得到黄

岩本地区担任瑜伽老师，不得在黄岩

本地区自营或与他人合营瑜伽行业，

也不得将客户带到其他瑜伽馆，退出

后若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应当

支付陈某违约金20万元。协议书签

订后，陈某支付了王某3万元，双方的

合伙关系解除。

但没多久，陈某发现王某去了黄

岩另一家瑜伽馆教学，王某还数次在

其微信朋友圈上发布有关瑜伽招生、

授课、收取学费的内容等。陈某留心

将王某在“新东家”瑜伽馆进出活动的

情况录下视频，并申请公证处对该视

频和王某发布的微信朋友圈进行了证

据保全。

2017年年底，陈某一纸诉状将王

某告上法庭，诉称王某的行为违反了

协议书的约定，不但到其他瑜伽馆教

学，还以低价将原来的客户拉走。陈

某诉求王某支付违约金20万元。

王某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

书，两人之间系合伙关系，不是劳动关

系，且该散伙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

务已经结清，协议书里的内容违反法

律规定，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她在其

他瑜伽馆只是学员。但王某并无提供

相关依据。

那么王某是否如陈某所说，在黄

岩本地担任瑜伽老师呢？根据原告提

供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法

院作出认定，王某在签订协议书后，

到其他瑜伽馆上课担任瑜伽老师的事

实清楚。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陈某与被

告王某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

实的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

方均应按照协议履行。合伙关系解除

后，王某在黄岩本地区担任瑜伽老师

的行为，违反了协议约定，事实清楚。

根据协议书约定，王某应当支付违约

金20万元。但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明

显过高，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法院酌

情确定违约金为2万元。

多名业主家的窗户被击穿 汪某非法持有的弓弩和气枪

“噬信之鼠”

近期信用卡诈骗呈高

发态势。警方提醒：使用信

用卡一定要把握“度”，因为

透支不仅涉及个人征信，按

法律规定，恶意透支超过1

万元不还款，就涉嫌信用卡

诈骗。 商海春

退伙后违反“竞业限制”协议
瑜伽老师被判赔2万元给“老东家”

“暗夜射手”对准居民窗户练射术
小区不是靶场，开枪射击涉嫌犯罪


